服务要求
1.资质要求：具有住建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服务年限：合同签订后2年或合同金额到达上限。
3.工作范围：章贡院区、章贡校区等处100万元以下小型施工服务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改造、安装、修缮等）。
4.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时，中标人向招标人账户支付中标金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或履约保函）。合同金额或时间执行至一半时可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的40%，合同执行完毕后可无息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存在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按合同约定进行相应扣减后退还。
5.响应时限：接到发包人通知后2个小时内安排人员到达现场对接具体工作。如无法按时到达，处以1000元/次的处罚。
6.结算申报频次：可按子项目申请项目结算。
7.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如违反，处以1000元/次的处罚。
8.单个项目每超1天工期，处以500元每天进行工期处罚，处罚上限不超过单个项目合同金额的20%。
9.施工单位投标报价需包含人工、材料堆放、转运、税金及施工等所有费用，投标单位可自行现场查勘，施工垃圾做到及时清运，施工时需根据采购人要求施工，服从采购人管理要求。
[bookmark: _GoBack]10.根据采购人要求，新增网络线路在验收时需提供福禄克检测合格报告作为验收依据。
11.根据采购人需求，项目完成后需提供空气检测合格报告作为验收必备依据。
12.合同内执行的各项目相互独立，如其中一个项目出现工期延误等违约情况，只按该项目的金额占合同的比例承担相应责任。
